
農漁牧機具同意接受防竊刻碼申請表 

(一)刻碼戶號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(二)所有 

人身份證

統一編號 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(三)戶長姓名  
(四)所有

人姓名 
 

(五)職業 1.□農   2.□漁    3.□牧 

(六)戶籍地址 
縣       縣市   里 

鄰 
路 

巷 弄 號 
      (市)       鎮(區) 村 街 

(七)連絡電話 住家： 手機： 

(八)農機種類 

與名稱 

種類                    
(九)製造國別 1.□國產   2.進口□ 

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

(十)本機牌型 
廠牌                  牌 (十一)引擎(馬

達) 牌型 
         牌        型 

型號                  型 

(十二)本機號

碼 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(十三)引擎(馬

達) 號碼 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(十四)主要燃

料別 
1.□汽油   2.□柴油   3.□煤油   4.□電力   5.□其它 

(十五)動力大

小、容量 
1.□□□．□馬力   2.□□□cc      3.□□．□噸 

(十六)購買時

機具狀況 
1.□新品    2.□中古 (十七)購買年月 民國 □□ 年□□ 月   

(十八)檢   附

證明文件 
1.□戶口名簿  2.□ 申請人身分證 3.□出廠證明或購買統一發票 

以上所填「農漁牧機具」資料確屬事實且同意接受貴局施作防竊刻碼，如有不 

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 

   

此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警察局        分局 

 

機具所有人：             簽章      

 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簽章   身份證統一編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 

受委託人住居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防竊刻碼施作人：              簽章      施作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填表說明： 

1. 粗黑框部份為申請人必填項目。 

2. 如為動力機具除粗黑框部份外，第(十一)、(十二)、(十三)項，均為申請人必填項目(機具 

有標示者必填，未標示者免填) 

3. 第(十八)項檢附之證明文件，除第 3.款為得檢附外，其他均應於施作前以正本繳驗之，並繳交

影本 1份(可以數位相機拍攝取代影印)，隨本表存查。 

附件 2 


